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随应急危化项目安条审字〔2025〕11号

	


湖北广利沣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的规定，你单位提出的“年产8万吨（一期4万吨）改性丙烯酸酯光电专用胶粘剂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受理后，经组织专家和有关单位对你单位提交的该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文件、资料内容（和现场情况）的审查，同意该建设项目通过安全条件审查。请将《湖北广利沣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一期4万吨）改性丙烯酸酯光电专用胶粘剂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作为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依据之一。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经审查通过后，方可开工建设。此外，如果该建设项目周边条件、主要技术、工艺路线、产品方案、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变更了建设地址，应当重新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并及时向我局重新申请该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本意见书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两年，有效期满未开工建设的，本意见书自动失效。

联系人：李 灿     联系电话： 0722-3590005

                           　

                              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12月24日

抄送：广水市应急管理局、湖北楚晖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